
湾里片区4单元F0101地块规划条件公示
2021-098
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城乡规划法》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许可法》，我局现将拟审批事项向社会各界予以公示（具体内容详见大连金普新区网站https://www.dljp.gov.cn及现场公示牌）。如相关部门及利害关系人有异议，请在本公示发布后7个工作日内向我局提出书面申请。逾期或无异议，我局将依法进行批复。

      大连市自然资源局金普新区分局
          2021年9月14日

    用

法》、《辽宁省实施<中华人民共和国城乡规划法>办法》、《大连市城乡规划条例》及相关法规、技术规范要求。涉及其它相关管理部门要求的，应按规定办理相关手续。


4.说明


4.1按照相关部门要求配建公共服务配套设施；


4.2满足绿色发展要求：


4.2.1鼓励采用装配式建筑技术，装配式建筑的装配率应符合国家、省、市及地方相关标准和规定的要求。单体建筑面积5000平方米以上的公共建筑项目，应全部采用装配式建筑技术，单体装配率不低于50%。


4.2.2新建建筑在满足绿色建筑基本级标准的基础上，总建筑面积3万平方米以上和单体建筑面积1万平方米以上的公共建筑项目，执行一星级标准。


4.2.3落实海绵城市建设相关工作要求。


4.2.4配建停车场电动汽车充电设施要求：按照总停车位数量10%的比例配建电动汽车充电设施，余下90%预留充电设施建设条件。


4.3国土空间规划执法部门履行监督检查职责时，被监督检查单位和人员应当予以配合，不得妨碍和阻挠依法进行的监督检查的活动。


4.4本条件只作为提供国有土地使用权交易和编制详细规划的参考依据。


4.5规划总图必须在近期实测1:500现状地形图上绘制（现状地形须经勘察测绘主管部门盖章），近期现状地形图应包括用地周边道路及周边50米范围。


4.6方案应附报建筑主要立面及沿城市干道彩色透视图、鸟瞰图及夜景效果图。


4.7设计方案应严格执行国家及地方法规及技术规范，所涉及的面积、层数、容积率等技术指标以设计单位报送图纸中标注为准；如出现挡光、技术指标偏差及其它技术问题，由建设单位和设计单位承担责任。





湾里片区4单元F0101地块规划条件





1.限制性条件


1.1用地位置：金普新区湾里街道。


1.2用地面积：61345平方米。


1.3用地性质：工业用地。


1.4容积率：≥0.6，≤1.5。


2.指导性条件


2.1建筑系数：≥30%。


2.2绿地率：≤15%。


2.3建筑高度：≤24米。


2.4建筑退线：


临东侧规划新建地上、地下建（构）筑物退土地证界线≥32.7米；临南侧、北侧规划新建地上、地下建（构）筑物退土地证界线≥7米；临其他方向规划新建地上、地下建（构）筑物退土地证界线≥5米；新建临路围栏退用地红线≥1米，新建临路门卫退用地红线≥2米。


用地东侧、寨子河西侧存在高压天然气输气管线，应首先结合周边现状和规划开展安全、环境等评估工作，确定防护距离；新建地上、地下建（构）筑物与高压天然气输气管线及周边设施建（构）筑物的间距必须满足安全、消防、环保等相关法律法规和技术标准要求。


2.5交通出入口方位：东侧、北侧（以实际审批方案为准）。


2.6停车要求：


按标准配置足量地上、地下停车位，项目内停车不得占用公共道路和公共空间。


2.7城市设计要求：与周边环境协调。


3.遵守事项


3.1规划用地内建筑应满足相关法规、技术规范的要求，并应符合市政工程设施、无线电收发区、微波通





道、军事和国家安全设施等技术规定。


3.2涉及军事、环保、消防、土地、地质、抗震、交通、电力、邮电通讯、煤气、高压走廊、上下水、绿化、人防、公私房、水土保持、卫生、河渠、防洪等事宜，须征得主管部门同意并办理相关手续。


3.3新建建筑与周围原有建筑物间距应符合消防、安全、环保、卫生、日照等要求，并保证周边道路、市政等基础设施的正常使用；涉及可能出现的挡日照问题，由建设单位负责解决。


3.4解决好因规划不同步实施产生的相关问题；若规划用地内包含市政公共管线，涉及到保护、迁移、改线等工作，需先行征求规划、城管及专业公司同意，并解决好各类设施的动迁等问题后，方可施工。


3.5应按国家规范设置开关站、换热站、给水加压泵站等基础配套设施，由地块权属单位负责投资建成后，将不动产权证一次性办给各专业公司或相关主管部门，其建筑面积及布置方式应满足国家及地方相关规范要求。


3.6建（构）筑物地下室需设有污水排放设施时，应采用污水提升设备将污水送至室外管网，且该系统应为独立排水系统。


3.7结合周边做好安评和环评，工程建设必须符合安全和环境保护相关的法律法规规定。


3.8项目用地东侧、寨子河西侧存在高压天然气输气管线，项目设计、建设必须符合法律法规和相关规范的规定，并按照《大连市石油天然气、危险化学品管道相关区域工程施工联合审批暂行规定》和《大连市石油天然气、危险化学品管道区域工程施工安全生产规定》等文件的规定办理相关手续。


3.9未经依法审核同意，本文的各项内容不得随意变更。


除上述要求外，还应符合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城乡规划





公示内容咨询电话：87628661


公示意见反馈电话：87615613





                 


网上反馈意见邮箱：� HYPERLINK "mailto:dkgongshifankui@126.com" �dkgongshifankui@126.com� 


公示时间：2018年XX月XX日至2018年XX月XX日         公示意见反馈电话：87612661





审批事项：规划条件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
公示时间：2021年9月14日至2021年9月23日








